厦门市海沧医院打印机耗材采购项目参数
1 项目概况
本项目为厦门市海沧医院打印机耗材采购项目，供货期1年，成交供应商应按照采购人需求进行分批次供货，具体数量采购人将根据实际需求情况下单，按实结算。
日常采购时限要求：1-3天内送达；应急采购：4小时内送达
提供近3年以来的类似打印机耗材销售业绩情况，
提供近3年以来承接类似打印机耗材项目受到业主服务满意度证明材料

2 采购清单及要求
2.1 采购清单
详见附件1：耗材清单汇总表
2.2 由于本项目采购的货物均为打印机耗材及其配件，需与原有设备适配，因此在清单中列出了采购人目前使用的品牌、型号，该品牌、型号供参考。
2.3 ★供应商应承诺所投货物与采购人原有设备适配，若供应商提供的产品无法适配原有设备，应无条件更换，若因此影响采购人办公，供应商还应赔偿采购人相关损失，且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。
2.4 成交供应商需指派1名项目负责人与采购人对接，负责接收采购人订单、解答采购人问题、落实采购人要求、受理采购人投诉等。
2.5 成交供应商应为本项目配备专职配送人员至少1人。
2.6 中标人的服务人员应遵守采购人的管理秩序，服从采购人的安排，送货时不得影响采购单位的正常秩序。
2.7 成交供应商应提供多种下单方式，采购人可以通过电话、微信、电子邮件、传真等多种形式进行下单。
2.8 成交供应商应提供全年无休供货、每天24小时接受订单的服务。
2.9 成交供应商不得因单批次金额小、数量少而拒绝送货。
2.10 货物需配送至采购人指定地点货物搬运由成交供应商承担。
2.11 ★供应商应承诺所提供的货物为合法进货渠道采购的合格正品，在货物交付时提供货物采购发票供采购人核验，若无法提供采购发票的，采购人有权拒收，供应商应无条件更换货物，因此影响采购人办公的，供应商应做出赔偿，同时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。
2.12 ★供应商应承诺所提供的货物均为全新产品，采购人不接受二次灌装或翻新产品，若同一批次货物中掺杂非全新货物的，采购人不予结算该批次全部费用，有权要求供应商无条件退一赔三，并且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。
[bookmark: _GoBack]2.13打印机数量约200台，耗材一年使用量约360个，根据实际供货数量据实结算。

